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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实施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的

公司股份拟用于股权激励计划、 员工持股计划或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本次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

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0元/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7日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豪鹏科技：

关于公司落实“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暨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28）、《豪鹏科技：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29）。

截至2024年5月23日，公司本次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本次回购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1、2024年2月19日， 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302,900股，占

公司披露时总股本的0.37%，首次回购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33.9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2.58元/股，成交

总金额(不含交易费)为10,079,646.00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豪

鹏科技：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

2、 截至2024年2月28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978,905

股，占公司披露时总股本的1.19%，回购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37.64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2.58元/股，成交

总金额（不含交易费）为33,914,332.00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豪鹏科技：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1%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34）。

3、截至2024年5月6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645,105

股，占公司披露时总股本的2.00%，回购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41.6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2.58元/股，成交

总金额（不含交易费）为58,270,929.00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7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豪鹏科技：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及回购股份比例达到2%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0）。

4、截至2024年5月2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465,905

股，占公司披露时总股本的3.00%，回购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43.2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2.58元/股，成交

总金额（不含交易费）为92,718,360.00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豪鹏科技：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3%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63）。

5、回购期间，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在每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了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日、2024年4月2日及2024年5月7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豪鹏科技：关于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2024-039）、《豪鹏科技：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及

回购股份比例达到2%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0）。

6、截至2024年5月23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623,105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3.19%，回购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47.0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2.58元/股，成交总

金额（不含交易费）为99,988,427.00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回购股份金额已达回购方案中回购总金额下限且未超过回购总金额上限，

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规定的回购价格上限，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

股份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成。

二、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情况与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本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比例、使用资金总额、资金来源、回购价格及实施期限等均符合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已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回购方案

完成回购。

三、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会

对公司的财务、经营、研发、债务履行能力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且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从而影响

公司的上市地位。

四、本次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经自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自公司首次披露回

购股份事项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前一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五、预计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方案实施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本次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5,042,579 30.43 24,933,284 30.34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7,251,060 69.57 57,251,060 69.66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0 0 2,623,105 3.19

三、总股本 82,293,639 100 82,184,344 100

注：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主要系公司实施回购股份期间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导致。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实施完毕后，回购股份数量为2,623,105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3.19%。 回购股

份均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仍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回购股份未导致公司总股本及股本结

构的变动。

回购股份后续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员工持股计划或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时可能发生股份性质

的变化，从而导致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具体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

登记情况为准。

六、回购股份实施的合规性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七、已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股份2,623,105股，目前全部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存放期间该部分

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质押等相关股东权利。

根据回购股份方案及《回购报告书》等的约定，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

划或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若公司未能在本次回购实施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将已回购的股份用于前述

用途的，未使用部分的回购股份应予以注销。 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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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4月2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方便本公司股东行使表决权，现披露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有关议案及第七届

监事会第七次会议的有关议案，需提交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董事会拟定于2024年6月6日

召开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3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董事会依据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6月6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6月6日（星期四）。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6月6日9:15-9:25、9:30-11:30、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6月6日9:15-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

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投票表决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29日（星期三）

7、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

（1）截至2024年5月29日（星期三）下午15:00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

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市虹口区浦江国际金融广场35F会议室。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拟审议的提案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2.00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3.00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4.00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5.00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00 《关于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

7.00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议案》 √

8.00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

9.00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

10.00 《关于开展电解铜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

1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2、议案的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2024年4月

27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提示：

1、议案6、议案11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

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①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②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3、本次股东大会除审议上述提案外，还将听取公司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

2024年6月4日（上午9:00-11:00，下午14:00-17:00）

2、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上海市虹口区浦江国际金融广场35F会议室，邮政编码：200082。

3、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或者法定代表人授权委

托书、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出席代表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应持本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和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

等办理登记手续；

（3）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

加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会期为半天。 参加会议食宿、交通等费用由与会股东自理。

2、会议联系人：杨翔瑞

联系电话：0757-26336931

电子邮箱：yangxiangrui@jieagd.com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3、授权委托书（附件2）

特此公告。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4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295” ；投票简称：“精艺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4年6月6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6月6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

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人（本单位）出

席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单位）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提案行使

表决权。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

署本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发之日起，至本次

股东大会会议结束之日止。

本人（本单位）已通过公司披露的信息知悉有关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及其内容，本人（本单

位）对相关事项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2.00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3.00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4.00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5.00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00 《关于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

7.00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议案》 √

8.00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

9.00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

10.00 《关于开展电解铜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

1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受托人□可以□不可以按自己意愿表决。

注1：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对于累积投票的提案，请在对应提案相应空白处填报票数；对于非累

积投票的提案，以在“同意” 、“反对” 、“弃权” 下面的方框中打“√” 为准，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

或两项以上的指示。

注2：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经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

单位公章。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或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字（单位股东加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088� � � � � � � � � � � �证券简称：鲁阳节能 公告编号：2024-035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的第5-6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4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24日（星期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

月24日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期间；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4年5月24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

2、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城沂河路11号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股东大会由董

事Scott� Dennis� Horrigan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86,854,36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56.0396�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董监高）中小股东15�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17,987,5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5140� %。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人，代表股份284,942,049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55.6661%。

（3）网络投票情况：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912,3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为0.3736%。

6、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

所律师出席并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86,691,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3� %；反对162,

6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7�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86,691,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3� %；反对162,

6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7�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86,691,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3� %；反对162,

6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7�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86,691,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3� %；反对162,

6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7�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公司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8.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前，

如公司总股本因新增股份上市、股权激励行权、股份回购等发生变化的，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

则，以公司未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为基数进行利润分配，对利润

分配总额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286,686,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16� %；反对167,

6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7,819,9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99.0680� %；反对167,6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9320%；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0000%。

6、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 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 同意

286,543,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6� %；反对310,944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4� %；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7,676,65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98.2713� %；反对310,9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1.7287%；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0000%。

（2）支付2024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费用141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286,543,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6� %；反对310,

9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4�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7,676,65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98.2713� %；反对310,9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1.7287%；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0000%。

7、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84,947,7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53%； 反对1,

906,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4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2）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84,947,7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53%； 反对1,

906,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4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84,947,7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53%； 反对1,

906,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4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8、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1）关于制定《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6,691,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3� %；反对162,

6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6,691,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3� %；反对162,

6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84,947,7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53%； 反对1,

906,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4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84,947,7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53%； 反对1,

906,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4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作了述职报告。 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于2024年4月2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静、李永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422�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24-079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

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科伦药业”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刘革新

先生关于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通知，相关情况具体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姓名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起始日 解除日 质权人

刘革新 是 8,900,000 2.35% 0.56% 2023/5/24 2024/5/23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刘革新 是 6,700,000 1.77% 0.42% 2023/5/24 2024/5/23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刘革新 是 25,000,000 6.59% 1.56% 2023/5/24 2024/5/23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合计 - 40,600,000 10.71% 2.53% - - -

二、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姓名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注

明限售类

型）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刘革新 是 12,060,000 3.18% 0.75%

是（高管锁

定股）

否 2024/5/20 2026/5/19

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个人资金

需求

刘革新 是 14,000,000 3.69% 0.87%

是（高管锁

定股）

否 2024/5/21 2025/5/12

华泰证券（上

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其他：个人资金

需求

刘革新 是 2,970,000 0.78% 0.19%

是（高管锁

定股）

否 2024/5/22 2025/5/22

华泰证券（上

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其他：个人资金

需求

刘革新 是 1,280,000 0.34% 0.08% 否 否 2024/5/22 2025/5/22

华泰证券（上

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其他：个人资金

需求

刘革新 是 3,090,000 0.82% 0.19%

是（高管锁

定股）

否 2024/5/22 2025/5/22

华泰证券（上

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其他：个人资金

需求

刘革新 是 1,330,000 0.35% 0.08% 否 否 2024/5/22 2025/5/22

华泰证券（上

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其他：个人资金

需求

合计 - 34,730,000 9.16% 2.17% - - - - - -

刘革新先生上述股份质押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革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直接持有的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姓

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数量（股）注

1

占质押股

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数量（股）注

1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刘革新 379,128,280 23.67% 126,703,399 120,833,399 31.87% 7.54% 118,223,399 97.84% 166,122,811 64.32%

刘思川 8,346,286 0.52% 0 0 0.00% 0.00% 0 0.00% 6,259,715 75.00%

王欢 192,200 0.01%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387,666,766 24.21% 126,703,399 120,833,399 31.17% 7.54% 118,223,399 97.84% 172,382,526 64.60%

注：上述已质押股份限售数量和未质押股份限售数量系因董事、高管锁定股而限售。

此外，刘思川先生单独或与其一致行动人通过私募基金间接合计持有公司股票22,650,600股。

本次股份质押融资系用于满足刘革新先生个人的资金需求。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革新先生未来半

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66,043,399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17.42%，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

为4.12%，对应融资余额为6.5亿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108,773,399股，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为28.69%，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6.79%，对应融资余额为11.11亿元。 刘革新先生资信状况良

好，具有相应的偿付能力，其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本次股份质押不

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 刘革新先生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形，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公司将严格遵照

权益变动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002422�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24-078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核心产品芦康沙妥珠单抗

(sac-TMT)于2024年美国临床肿瘤学

会年会上公布研究成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科伦药业” ）近日获悉，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科

伦博泰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伦博泰” ）将在于2024年5月31日至6月4日于美利坚合众

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举行的2024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于当地时间2024年6月2日早上

9:45至11:15举办的临床科学研讨会（摘要#104；下一代抗体药物偶联物：变革在继续）上公布其抗

TROP2� ADC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前称SKB264/MK-2870）用于既往接受过治疗的局部复发

或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TNBC)患者的3期研究(OptiTROP-Breast01)结果。 此外，于当地时间2024年5

月31日下午2:45至5:45的口头报告环节（摘要#8502；肺癌－转移性非小细胞），科伦博泰将展示芦康

沙妥珠单抗(sac-TMT)联合KL-A167（抗PD-L1单抗）用于一线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

的2期研究(OptiTROP-Lung01)结果。 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在临床阶段为科伦博泰与默沙东

（美国新泽西州罗威市默克公司的商号) 联合开发。 上述研究摘要已于当地时间2024年5月23日发布于

ASCO的官方网站上。

一、研究结果概述

1.TNBC

患者按1:1随机接受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治疗(n=130)或化疗(n=133)。 患者中位年龄为51

岁；87%存在内脏转移；26%既往接受过PD-1/PD-L1抑制剂治疗；48%在晚期阶段接受过三线或以上的

化疗。 根据期中分析（数据截止日期：2023年6月21日），已达到无进展生存期(PFS)主要终点，相比化疗，

疾病进展或死亡的风险降低69%（风险比(HR)：0.31；95%� CI：0.22至0.45；P〈0.00001）。

根据BICR评估，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的中位PFS为5.7个月（95%� CI：4.3至7.2），化疗的中

位PFS为2.3个月 （95%� CI：1.6至2.7），6个月的PFS率分别为43.4%/11.1%。 在滋养层细胞表面抗原2

(TROP2)H评分〉200的患者亚组中，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的中位PFS为5.8个月，化疗的中位PFS

为1.9个月（HR：0.28；95%� CI：0.17至0.48）。 在总生存期(OS)的首次计划期中分析中（数据截止日期：

2023年11月30日，中位随访时间10.4个月），相比化疗，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的OS显示出具有统

计学意义的显著优势（HR：0.53；95%� CI：0.36至0.78；P=0.0005)；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的中位

OS尚未达到（95%� CI：11.2至NE），而化疗的中位OS为9.4个月（95%� CI：8.5至11.7）。 基于BICR评估，

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的客观缓解率(ORR)为43.8%，化疗的ORR为12.8%。

最常见的≥3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 /化疗）为中性粒细胞计数

降低(32.3%/47.0%)、贫血(27.7%/6.1%)及白细胞计数(WBC)降低(25.4%/36.4%)。

2.NSCLC

未曾接受过治疗的晚期无驱动基因突变NSCLC患者入组并按非随机方式每3周接受一次5� mg/kg

剂量的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加每3周接受一次1200� mg剂量的KL-A167治疗（1A队列）或每2

周接受一次5� mg/kg剂量的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加每2周接受一次900� mg剂量的KL-A167治

疗（1B队列），直至疾病进展或发生不可耐受毒性。截至2024年1月2日，1A队列和1B队列分别入组40名

及63名患者。 中位年龄为63/63岁 （1A/1B队列）；97.5%/85.7%患者的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体能状态

(ECOG� PS)评分为1分；根据IHC� 22C3� pharmDx测定法，分别有30.0%/33.3%、32.5%/30.2%及37.5%

/36.5%的患者肿瘤细胞的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表达为〈 1%、1%-49%及≥ 50%。

1A队列经过为期14.0个月的中位随访后，ORR为48.6%（18/37,� 2例待确认），疾病控制率(DCR)为

94.6%，中位PFS为15.4个月（95%� CI:� 6.7,� NE），6个月PFS率为69.2%。 1B队列经过为期6.9个月的中

位随访后，ORR为77.6%（45/58, � 5例待确认），DCR为100%， 未达到中位PFS，6个月的中位PFS率为

84.6%。 1B队列的其他亚组分析如下表所示：

ORR，%�(n/N)*

6个月PFS率，%

(95%�CI)

总体人群(N=63) 77.6�(45/58) 84.6�(71.4,�92.1)

组织学类型

非鳞状(N=34) 72.7�(24/33) 93.8�(77.3,�98.4)

鳞状(N=29) 84.0�(21/25) 73.5�(49.9,�87.2)

PD-L1�TPS

〈1%�(N=21) 63.2�(12/19) 82.2�(54.3,�93.9)

1%-49%�(N=19) 81.3�(13/16) 76.6�(41.2,�92.3)

≥ 50%�(N=23) 87.0�(20/23) 91.3�(69.5,�97.8)

*�包括已确认或尚未确认缓解。 ORR基于有疗效评估的患者计算（定义为在研究期间进行过至少1

次扫描）。

在1A和1B队列中， 最常见的≥3级TRAE为中性粒细胞计数降低 (30.0%/30.2%)、WBC降低(5.0%

/17.5%)、贫血(5.0%/15.9%)、皮疹(5.0%/6.3%)及药疹(7.5%/0)。曾发生1B队列的1名患者因出现超敏反应

导致停用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的治疗相关不良事件，但并无出现治疗相关死亡事件。

二、其他相关情况

1.TNBC

默沙东主导的一项评估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联合帕博利珠单抗对比研究者选择方案(TPC)

治疗既往接受过新辅助治疗且在手术时未达到病理学完全缓解 (pCR) 的TNBC患者的3期全球研究

(NCT06393374)，及科伦博泰主导的一项评估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在中国用于一线治疗不可手

术切除的局部晚期、复发或转移性PD-L1阴性TNBC患者的3期研究(NCT06279364)正在进行中。

2.NSCLC

目前两项由默沙东主导的芦康沙妥珠单抗 (sac-TMT) 用于3L+� EGFR突变NSCLC患者

(NCT06074588)及2L� EGFR突变NSCLC患者(NCT06305754)的全球3期研究，以及一项由科伦博泰主

导的在中国开展的用于2L� EGFR突变NSCLC患者的3期研究(NCT05870319)正在进行中。 此外，三项由

默沙东主导的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联合帕博利珠单抗的全球3期研究也正在进行中：一项是用于

一线治疗转移性鳞状NSCLC患者(NCT06422143)，第二项是用于PD-L1表达≥50%的转移性NSCLC患

者(NCT06170788)；第三项是用于未获得病理完全缓解的可切除NSCLC患者(NCT06312137)。

三、风险提示

创新药物研发过程周期长、环节多、能否开发成功及商业化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002282� � � � � � � � �证券简称：博深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4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实施结果

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博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深股份” 、“公司” ）本次回购注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业绩承诺

补偿部分涉及2名股东，回购注销的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数量为17,106,016股，占回购注销

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1448%。

2、 公司于2024年4月16日收到汶上海纬进出口有限公司补偿现金及返还现金股利3,809,292.48

元；于2024年4月17日收到张恒岩补偿现金及返还现金股利638,281.91元。

3、本次业绩承诺补偿股份由公司以1元人民币价格回购注销。 2024年5月7日，公司向张恒岩支付上

述款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深圳

分公司” ）办理完成上述股票回购注销手续。

4、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543,944,364股变更为526,838,348股。

一、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概述

（一）回购审批情况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3月1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博深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及向业绩承诺方回购股份并注销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业绩承诺补偿方案并实施相关事宜的议案》。 2024年4月11日，公司召开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2024年4月13日，公司发布《关于回购注销业绩承诺补偿股份

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4），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债权人要求

提供担保或提前清偿债务的请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19日、2024年4月12日披露于《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博深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07）、《博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业绩承诺完成

情况及向业绩承诺方回购股份并注销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8）、《博深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等相关公告。

（二）回购方案内容

1、业绩承诺情况及补偿安排

（1）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2020年5月7日与本次交易对方张恒岩、海纬进出口和瑞安国益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2020年6月28日签署的《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双方对业

绩承诺等相关事项约定如下：承担本次业绩承诺的交易对方为张恒岩、海纬进出口（以下合称“业绩承

诺方” ）。 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为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和2022年度。

2023年7月1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汶上海纬机车配件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方业绩承诺调整的议案》，2023年8月1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

项，双方签订了《调整业绩承诺的协议》将业绩承诺方2022年度的业绩承诺指标顺延至2023年履行，即

2022年度不作为业绩考核年度，将2022年度的业绩承诺指标顺延至2023年度，四年累计承诺利润总数

不变，仍为28,070万元。 变更后的业绩承诺方案为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和2023年度实现的净

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5,710万元、6,540万元、7,400万元和8,420万元。

（2）补偿安排

（2.1）补偿方式

在业绩承诺内， 若海纬机车截至2023年年末累计实现净利润低于截至2023年年末累计承诺净利

润，则如上市公司有尚未向业绩承诺方支付的现金对价的，优先扣减现金对价进行补偿，不足部分以股

份补偿。

其中，“截至2023年年末累计承诺净利润” ， 指业绩承诺期内的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和

2023年度承诺的海纬机车净利润之和，即28,070万元；“截至2023年年末累计实际净利润” ，指业绩承

诺期内的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和2023年度海纬机车实际完成的净利润之和。

（2.2）补偿总额的计算

业绩承诺方应补偿总额=（截至2023年年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截至2023年年末累计实际净利润）÷

截至2023年年末累计承诺净利润×业绩承诺方获得的标的资产交易对价总额

在计算业绩承诺方补偿总额小于0时，按0取值。

（2.3）业绩承诺方各自补偿总额的计算

业绩承诺方各自补偿总额=业绩承诺方补偿总额×业绩承诺方各自获得交易对价金额÷业绩承诺

方获得的交易对价总额

（2.4）股份补偿

如业绩补偿方不存在可抵扣业绩补偿的现金对价，或抵扣现金对价后不足以补偿业绩差异的，则上

市公司将计算出应予补偿的股份，由上市公司一起以1.00元的价格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

有关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5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博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汶上海纬机车配件有限公司业绩承

诺方业绩承诺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8）等相关公告。

2、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补偿安排

（1）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海纬机车2023年度财务报表已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出具勤信审字

【2024】第0140号《汶上海纬机车配件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经审计，海纬机车2023年度净利润为7,

799.51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810.41万元，且扣除使用募集资金对海纬机车净利润所产生的影响数额

23.82万元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965.28万元。 按照业绩承诺约定的口径，海纬机车2023年

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为6,965.28万元，未完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及《调整业绩承诺的协议》中关于2023年度业绩承诺的约定。

按照业绩承诺约定的口径， 海纬机车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2023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

分别为6,095.52万元、5,357.33万元、3,320.40万元、6,965.28万元， 累计实现净利润21,738.53万元，低

于截至2023年年末累计承诺净利润28,070.00万元，累积完成率为77.44%，未完成股权收购协议中累计

承诺净利润。

（2）补偿安排

鉴于海纬机车未实现业绩承诺，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及《调整业绩承诺的协议》关于业绩补偿的相关约定，公司以人民币1.00元

的总价回购业绩承诺方补偿股份数，并予以注销。 以股份补偿时，业绩承诺方优先以尚未解锁的股份进

行补偿。

业绩承诺方需补偿股份数计算过程如下：

项目 数量

业绩承诺方累计实现净利润（业绩承诺口径）（a） 217,385,365.40元

业绩承诺方承诺净利润(b) 280,700,000.00元

业绩承诺方需补偿金额(c=(b-a)/b*e) 137,532,378.61元

本次交易所涉股份发行价(d) 8.04元/股

本次交易业绩承诺方获得的标的资产交易对价总额（e） 609,738,000.00元

本次交易业绩承诺方获得的标的资产交易对价总额-海纬进出口(f) 522,233,500.00元

本次交易业绩承诺方获得的标的资产交易对价总额-张恒岩(g) 87,504,500.00元

业绩承诺方应补偿股份数-海纬进出口[h=(c/d)*(f/e)] 14,651,104.66股

股份取整后1(j) 14,651,104.00股

业绩承诺方应补偿股份数-张恒岩[i=(c/d)*(g/e)] 2,454,912.58股

股份取整后2(k) 2,454,912.00股

业绩承诺方合计应补偿股份数（取整）(l=j+k) 17,106,016.00股

综上，本次业绩承诺方需补偿金额合计137,532,378.61元，对应补偿股数合计17,106,016.00股，业

绩承诺方因补偿股份取整后零股折现、补偿股份在承诺期内获得的现金股利返还等因素，应补偿现金及

返还现金股利总额4,447,574.39元， 公司以人民币1.00元的总价回购业绩承诺方补偿股份， 并予以注

销，业绩承诺方共同指定由张恒岩收取上述回购总价。

各补偿义务人承担业绩补偿的情况如下：

补偿义务人

业绩承诺补偿金额

（元）

业绩承诺应补偿股份数（股） 应补偿现金及返还现金股利总额（元）

海纬进出口 117,794,881.48 14,651,104 3,809,292.48

张恒岩 19,737,497.13 2,454,912 638,281.91

合计 137,532,378.61 17,106,016 4,447,574.39

二、业绩承诺方案实施及股份回购实施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的股票数量为17,106,016.00股，占公司总股本543,944,364股的3.1448%，回购总价

款为人民币1.00元，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业绩承诺方支付的应补偿现金及返还现金股利4,447,574.39元；公

司已向业绩承诺方支付股份回购款项1元， 并已在中证登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业绩承诺补偿股份

17,106,016股的回购注销手续。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在首次披露回购事项之日起

至发布本公告前一日，未发生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后续安排

公司后续将及时办理变更注册资本、修改章程、工商变更登记及手续等相关事宜。

五、本次业绩补偿股份回购并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543,944,364股减少至526,838,348股，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列（%） 股份数量（股） 比列（%）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53,093,797 9.76% 17,106,016.00 35,987,781 6.83%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490,850,567 90.24% 一 490,850,567 93.17%

总股本 543,944,364 100.00% 17,106,016.00 526,838,348 100.00%

六、对公司经营及其他相关影响

（一）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总股本

（股）

2023年度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本次回购注销前 543,944,364 0.2400

本次回购注销后 526,838,348 0.2444

（二）对公司经营及其他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

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要求，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 25�日

证券代码：688222� � � � � � � � �证券简称：成都先导 公告编号：2024-021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暨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比例达到1%的

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钧天创投”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博医疗” ）（以下合称“出让方” ）保证向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成都先导” ）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为11.26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8,200,000股。

●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参与本次询价转让。

● 本次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 不涉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后， 转让方华博医疗持股比例由

12.70%减少至11.67%，累计权益变动比例超过1%。

一、转让方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出让方委托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或“组织券商” ）组织实施本次询

价转让。 截至2024年5月17日，转让方所持首发前股份的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占总股本比例

1 钧天创投 5,931,448 1.48%

2 华博医疗 50,870,579 12.70%

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华博医疗为持股5%以上的股东，华博医疗、钧天创投均非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二)转让方一致行动关系及具体情况说明

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钧天创投存在一致行动人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钧天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未参与本次询价转让。

(三)本次转让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拟转让数量（股） 实际转让数量（股）

实际转让数量占

总股本比例

转让后持股比例

1 钧天创投 5,931,448 1.48% 4,100,000 4,100,000 1.02% 0.46%

2 华博医疗 50,870,579 12.7% 4,100,000 4,100,000 1.02% 11.67%

合计 56,802,027 14.18% 8,200,000 8,200,000 2.05% 12.13%

(四)转让方未能转让的原因及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二、转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本次转让后，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将从12.70%减少

至11.67%。

1.基本信息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基本信息

名称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住所 拉萨市金珠西路189号西藏金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楼426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4年5月24日

2.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权益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询价转让 2024年5月24日 人民币普通股 4,100,000 1.02%

合计 - - 4,100,000 1.02%

3.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 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博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50,870,579 12.70% 46,770,579 11.6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0,870,579 12.70% 46,770,579 11.67%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50,870,579 12.70% 46,770,579 11.6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0,870,579 12.70% 46,770,579 11.67%

三、受让方情况

(一)受让情况

序号 受让方名称 投资者类型 实际受让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限售期（月）

１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3,340,000.00 0.83% 6个月

２ UBS�AG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2,530,000.00 0.63% 6个月

３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440,000.00 0.11% 6个月

４ 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350,000.00 0.09% 6个月

５ 上海牧鑫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340,000.00 0.08% 6个月

６ 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300,000.00 0.07% 6个月

７ 磐厚蔚然（上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280,000.00 0.07% 6个月

８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240,000.00 0.06% 6个月

９ 北京时代复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220,000.00 0.05% 6个月

10 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160,000.00 0.04% 6个月

(二)本次询价过程

股东与组织券商综合考虑股东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 且本次询

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2024年5月17日，含当日）前20个交易日成都先导股

票交易均价的70%。

本次询价转让的《认购邀请书》已送达共计78家机构投资者，具体包括：基金管理公司18家、证券公

司12家、保险公司4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6家、私募基金管理人38家。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内，即2024年5月17日19:00至21:00，组织券商收到《认购报

价表》合计26份，均为有效报价，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已及时发送相关申购文件。

(三)本次询价结果

组织券商合计收到有效报价26份。 根据认购邀请书约定的定价原则，最终10家投资者获配，最终确

认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11.26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820.00万股。

(四)本次转让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适用 √不适用

(五)受让方未认购

□适用 √不适用

四、受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受让方、询价对象认购资格、认购邀请书的

发送范围等进行了审慎核查并认为：

本次询价转让成都先导股份中，参与转让的股东及受让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股

东以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和配售方式减持股份实施细则》要求，本次询价转让的询价、转让过程

与结果公平、公正，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股东以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和配售方式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

让股份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5日


